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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书局出版的由顾颉刚先生等标点的《史

记》，自 &+*+ 年第 & 版刊行以来，经 &+(! 年再版，

总印数达数十万，为史书印数之最，于此可见其影

响之大，流传之广。古人云：“学识何如观点书。”

这个本子在句读方面广泛参考以往的点勘本及前

人成说，择善而从，间出己意，给阅读提供了便利。

不过，智者千虑，或有一失；且标点出于多人之手，

而多人不能无生得失。我们在阅读该书的传纪

时，发现了一些标点欠妥或失误之处。现不揣谫

陋，分类举例分析，以就正于方家及同好。

一、当属上而属下

尧崩，三年之丧毕，舜让辟丹朱于南

河之南。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，

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，讴歌者不讴歌

丹朱而讴歌舜。舜曰“天也”，夫而后之

中国践天子位焉，是为帝舜。

《五帝本纪》［&］（,-$#）

于“舜曰‘天也’”下点断，“夫”字属下，误。

如是断句，显然把“夫”当成句首语气词了。按

“夫”作句首语气词，其作用是引出议论或说明；

“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”乃是陈述句，句意已足，

其上再冠以“夫”，反成赘疣。可见，这个“夫”不应

属下。古书中，“夫”常用作句末语气词，表示感叹

等语气。例子颇多，无庸列举。在上引文中，“夫”

同样应视为句末语气词，句读应为：“舜曰：‘天也

夫！’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。”“也夫”乃是两个语

气词连用，“也”表判断或确认语气，“夫”表感叹语

气。“也夫”连用的例子如《左传？成公十六年》：

“王曰：‘天败楚也夫！余不可以待。’”又《昭公二

十七年》：“呜呼！为无望也夫！”《论语·宪问》：“子

曰：‘莫我知也夫！’”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今子有五石

之瓠，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，而忧其瓠落无

所容，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！”又《大宗师》：“天

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天地岂私贫我哉！求其为之者

而不得也；然而至此极者，命也夫！”

其在高宗（按指武丁），久劳于外，为

与小人，作其即位，乃有亮门音，三年不言，

言乃欢。 《鲁周公世家》［&］（,-&*!#）

断为“为与小人，作其即位”，形式上皆为四字

句，句式虽整齐，只是“为与小人”、“作其即位”均

难明其义，不合语法。《集解》引孔安国曰：“父小

乙使之久居人间，劳是稼穑，与小人出入同事也。”

引马融曰：“武丁为太子时，其父小乙使行役，有所

劳役于外，与小人从事，知小人艰难劳苦也。”所谓

“与小人出入同事”、“与小人从事”，即是对“为与

小人作”的诠释。故当断为：“其在高宗，久劳于

外，为与小人作，其即位，乃有亮暗门音，三年不言，

言乃欢。”

二、当属下而属上

燕人卢生使入海还，以鬼神事，因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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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图书，曰“亡秦者胡也”。始皇乃使将

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，略取河南

地。 《秦始皇本纪》［!］（"#$%$）

将“因奏录图书”作一读，不妥。《集解》引郑

玄曰：“胡，胡亥，秦二世名也。秦见图书，不知此

为人名，反备北胡。”可见早在汉代，郑玄就把“图

书”误当成一词了。按“录图”为一词。《淮南子·

人间训》“秦皇挟录图，见其传曰：亡秦者胡也”可

以为证。“录图”又称“图录”、“绿图”，录、绿均通

“ ”，古时帝王自称受命于天的神秘文书，如“河

图”之类。《秦始皇本纪》“盖得圣人之威，河神授

图”下《正义》曰：“言始皇之威，能吞并天下称帝，

疑得圣人之威灵，河神之图录。”《墨子·非攻下》：

“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，泰颠来宾，河出绿图，地出

乘黄。”《吕氏春秋·观表》：“圣人上知千岁，下知千

岁，非意之也，盖有自云也。绿图幡薄，从此生

也。”录图（绿图、图录）颇似汉代谶讳书。张衡《东

京赋》：“高祖膺 受图，顺天行诛。”李善注：“膺

，渭当五胜之 ；受图，卯金刀之语。”所以，前引

文，当断为“因奏录图，书曰‘亡秦者胡也’”。意

为：于是献上图 ，（图 上）写着“灭亡秦的是

胡”。

于是尊荆卿为上卿，舍上舍。太子

日造门下，供太牢具，异物间进，车骑美

女恣荆轲所欲，以顺适其意。

《刺客列传》［!］（"#$%&!）

如此标点，四字句虽齐整，惜乎“供太牢具”句

法不通，“恣荆轲所欲”的亦不限于“车骑美女”，所

以，句读欠妥。其实，“供太牢，具异物，间进车骑

美女”是三个并列的动宾短语；“恣荆轲所欲，以顺

适其意”乃是总括之语。这样断句，才符合文意。

《项羽本纪》有这样的话：“项王使者来，为太牢具，

举欲进之。”“具”由“准备饭食”义（如《汉书？灌夫

传》：“请语魏其具，将军旦日蚤临”）引申指饭食

（如《战国策？齐策四》：“左右以君贱之也，食以草

具”），“为太牢具”，即准备有牛、羊、猪肉的饭食。

标点者大概受了“为太牢具”的影响，才点作“供太

牢具”的。“具”字既属上，则“异物”缺了主语，无

奈，才点出了“异物间进，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”这

样的句子。

何闻信亡，不及以闻，自追之。人有

言上曰：“丞相何亡。”上大怒，如失左右

手。居一二日，何来谒上，上且怒且喜，

骂何曰：“若亡，何也？”何曰：“臣不敢亡

也，臣追亡者。”上曰：“若所追者谁何？”

曰：“韩信也。”上复骂曰：“诸将亡者以十

数，公无所追；追信，诈也。”何曰：“诸将

易得耳。至如信者，国士无双。⋯⋯”

《淮阴侯列传》［!］（"#$’!!）

专名萧何之“何”与疑问词“何”同形，标点者

未加区分，将“何曰：‘韩信也’”中的“何”，与上句

“若所追者谁”连读，形成“若所追者谁何”这种不

伦不类的句子，失误是明显的。再从整个对话看，

凡萧何所言均标明“何曰”；标点者将“何”上属，下

面仅剩一“曰”字，与全段例不统一，单从形式上亦

可看出断句之误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

代汉语研究室编写的《古代汉语虚词词典》（商务

印书馆 !((( 年版）于复合虚词“谁何”下举《史记·

淮阴侯列传》例：“上曰：‘若所追者谁何？’曰：‘韩

信也。’”照录《史记》标点，不察之甚。

（灌婴）以骑渡河南，送汉王到洛阳，

使北迎相国韩信军于邯郸。

《樊郦滕灌列传》［!］（"#$’’) * $’’(）

“骑”所渡为“河”，而非“河南”，故当断为“以

骑渡河”；“南”属下，作“南送汉王到洛阳”，与下

“北迎相国韩信军于邯郸”相对，“南”、“北”均为状

语，表示趋向，译为“向南”、“向北”。

又同篇“婴度（当作‘渡’）淮北，击破项声、郯

公下邳”［!］（"#$’+,）亦当作“婴渡淮，北击破项声、郯

公下邳。”

孝文帝后二年，使使遗匈奴书曰：

“⋯⋯朕闻天不颇覆，地不偏载。朕与单

于皆捐往细故，俱蹈大道，堕坏前恶，以

图长久，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。元元万

民，下及鱼鳖，上及飞鸟⋯⋯”

《匈奴列传》［!］（"#$(,$ * $(,&）

断作“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”，误。按“一家

子”乃现代汉语词，汉代断然无有；且“子”属上，则

“元元万民”无所附丽，亦可证标点之误。当如此

标点：“使两国之民若一家，子元元万民，⋯⋯”。

“子元元万民”，即以元元万民为子，“子”为名词的

意动用法。古代统治者总是标榜自己爱民如子，

于是“子万民”、“子其民”成了套话。如《战国策·

齐策四》：“此二士费业，一女不朝，何以王齐国、子

万民乎？”又：“今君有区区之薛，不拊爱子其民，因

而贾利之。”

三、当断而未断

尧老，使舜摄行天子政，巡狩。舜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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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用事二十年，而尧使摄政。摄政八年

而尧崩。 《五帝本纪》［!］（"#$%）

“舜得举用事二十年”作一读，不妥。“舜得

举”与“用事二十年，而尧使摄政”是时间相隔甚远

的两件事，中间应点断。

项籍少时，学书不成，去学剑，又不

成。 《项羽本纪》［!］（"#&’(）

将“去学剑”连读，把“去”理解为“往”义，不

妥。上古汉语中，“去”只当“离开”（引申为去掉、

距离等）讲；中古以后，“去”才产生“往”义。故上

引文当断为：“学书不成，去；学剑，又不成。”句中

之“去”，犹言“舍弃”。

（五年）正月，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

尊汉王为皇帝。汉王曰：“吾闻帝贤者有

也，空 言 虚 语，非 所 守 也，吾 不 敢 当 帝

位。” 《高祖本纪》［!］（"#$)’）

以“吾闻帝贤者有也”为一读，不妥。如此标

点，则“帝贤者”可构成“者”字结构，与文意不符。

当于“帝”后点断，“帝，贤者有也”成为判断句，意

为：唯贤者才能称皇帝。

群臣皆顿首言：“皇太后为天下齐民

计所 以 安 宗 庙 社 稷 甚 深，群 臣 顿 首 奉

诏。” 《吕太后本纪》［!］（"#*+$）

以“皇太后为天下齐民计所以安宗庙社稷甚

深”为一读，不妥。当于“计”下点断，“为天下齐民

计”构成偏正（状中）结构，所以“安宗庙社稷甚深”

乃是对太后计虑的称颂。

桓公之中钩，详死以误管仲，已而载

温东中驰行，亦有高、国内应，故得先入

立，发兵距鲁。秋，与鲁战于乾时，鲁兵

败走，齐兵掩绝鲁归道。齐遗鲁书曰：

“子纠兄弟，弗忍诛，请鲁自杀之。召忽、

管仲雠也，请得而甘心醢之。不然，将围

鲁。” 《齐太公世家》［!］（"#!*%,）

“子纠兄弟”为一读，不妥。此为判断句，公子

小白（即齐桓公）与公子纠为同父异母兄弟，故当

断为“子纠，兄弟”；又“召忽、管仲雠也”断法亦不

妥，当断为“召忽、管仲，雠也”。意为此二人皆为

桓公之仇人。

太史公曰：禹之功大矣，渐九川，定

九州，至于今诸夏艾安。及苗裔勾践，苦

身焦思，终灭强吴，北观兵中国，以尊周

室，号称霸王。勾践可不谓贤哉！盖有

禹之遗烈焉。范蠡三迁皆有荣名，名垂

后世。臣主若此，欲毋显得乎！

《越王勾践世家》［!］（"#!)(,）

将“欲毋显得乎”作一读，不妥。当于“欲毋

显”后点断。

于是平原君欲封鲁连，鲁连辞让者

三，终不肯受。平原君乃置酒，酒酣起

前，以千金为鲁连寿。

《鲁仲连邹阳列传》［!］（"#&*,(）

以“酒酣起前”为一读，不妥。“酒酣”、“起”、

“前”本是三个动作，当以逗号隔开。

河东人李文尝与（张）汤有谷阝，已而

为御史中丞，恚，数从中文书事有可以伤

汤者，不能为地。汤有所爱史鲁谒君，知

汤不平，使人上蜚变告文奸事，事下汤，

汤治论杀文，而汤心知谒居为之。

《酷吏列传》［!］（"#$!*&）

将“知汤不平”作一读，则不平者为“汤”，原文

意非如此。不平者应为“鲁谒居”，他“知（即子解）

汤”，为之不平，因“使人上蜚变告文奸事”。所以，

当断为：“汤有所爱史鲁谒居知汤，不平，使人上蜚

变告文奸事⋯⋯”

褚先生曰：臣幸得以经术为郎，而好

读外家传语。窃不逊让，复作故事滑稽

之语六章，编之于左。可以览观扬意，以

示后世好事者读之，以游心骇耳，以附益

上方太史公之三章。

《滑稽列传》［!］（"#$&+$）

把“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”作一读，句法不通，

结构亦无法分析。当于“以示后世”下点断。

四、不当断而断

汉王则引兵渡河，复取成皋，军广

武，就敖仓食。项王已定东海来，西，与

汉俱临广武而军，相守数月。

《项羽本纪》［!］（"#$&)）

点作“项王已定东海来，西”，不成话。当断

为：“项王已定东海，来西”。

尧乃赐舜纟希衣，与琴，为筑仓廪，予

牛羊。⋯⋯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。于是

尧乃试舜五典百官，皆治。

《五帝本纪》［!］（"#$$ - $*）

上引文标点可商者二。其一，把“与琴”独立

出来，将“与”当成动词（“给予”义），不妥。“纟希

衣”、“琴”均为尧所赐，“与”应视为连词，“与琴”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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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上为读。于“给予”义，文中用“予”，下文“予牛

羊”可以为证。其二，将“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”作

一读，亦不妥。“舜复事瞽叟”与“爱弟弥谨”分别

讲了两件事，中间当点断。

后二年，上曰：“朕既不明，不能远

德，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。夫四荒

之外不安其生，封畿之内勤劳不处，二者

之咎，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。

间者累年，匈奴并暴边境，多杀吏民，边

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，以重吾不德也。

⋯⋯” 《孝文本纪》［!］（"#$%!）

从“间者累年”后点断，不成话。按“间 &’()”

有“近来”义，如《汉书·叙传上》：“帝间颜色黑瘦。”

嵇康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：“间闻足下迁，惕然不

喜。”“间者”义与单用“间”同。如《孝文本纪》：“间

者诸吕用事擅权，谋为大逆，欲以危刘氏宗庙。”曹

丕《与吴质书》：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，对之扌文泪，

既痛逝者，行自念也。”“累年”义为连年。上引文，

或作一句读，即“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”；或于

“间者”后逗开，作“间者，累年匈奴并暴边境”。

五、引语误标

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，封肴殳中尸，

为发丧，哭之三日。乃誓于军曰：“嗟士

卒！听无哗，余誓告汝。古之人谋黄发

番番，则无所过。”以申思不用蹇叔、百里

亻奚谋，故作此誓，令后世以记余过。君子

闻之，皆为垂涕，曰：“嗟乎！秦缪公之与

人周矣，卒得孟明之庆。”

《秦本纪》［!］（"#!*% + !*$）

上引誓词乃是秦缪公于鲁僖公三十六年使孟

明大败晋人从而报“肴殳之战”之仇后对军士讲的，

誓词当于“令后世以记余过”止；如标点者所标，誓

词于“则无所过”止，则以下成了叙述语，叙述语

中，如何能出现第一人称代词“余”？可见引号当

后延。

酒罢，吕媪怒吕公曰：“公始常欲奇

此女，与贵人。沛令善公，求之不与，何

自妄许与刘季？”吕公曰：此“非儿女子所

知也。”卒与刘季。

《高祖本纪》［!］（"#%$$ + %$,）

“此非儿女子所知也”为吕公语，将“此”字标

于引号外，误。

鲁相初到，民自言相，讼王取其财物

百馀人。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，各笞五

十，馀各搏二十，怒之曰：“王非若主邪？

何自敢言若主！”鲁王闻之大惭，发中府

钱，使相偿之。相曰：“王自夺之，使相偿

之，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。”相毋与偿之。

于是王乃尽偿之。 《田叔列传》［!］（"#-...）

细玩文意，“王自夺之，使相偿之，是王为恶而

相为善也”，旨在说明如此做的后果；“相毋与偿

之”，则是表明自己的态度，故“相毋与偿之”仍为

鲁相田叔语，而非叙述语。

另外，反问句当用问号或叹号而不用者颇多。

如《孝文本纪》：“死者天地之理，物之自然者，奚可

甚哀。”［!］（"#$%%）《晋世家》：“盾曰：‘弃人用狗，虽猛

何为。’”［!］（"#!/.$））《萧相国世家》：“且秦以不闻其

过亡天下，李斯之分过，又何足法哉。陛下何疑丞

相之浅也。”［!］（"#-0!,）《留侯世家》：“留侯曰：‘始上

数在困急之中，幸用臣策。今天下安定，以爱欲易

太子，骨 肉 之 间，虽 臣 等 百 余 人 何 益。’”［!］（"#-0$,）

《张耳陈馀列传》：“太史公曰：⋯⋯然张耳、陈馀始

居约 时，相 然 信 以 死，岂 顾 问 哉。⋯⋯”［!］（"#-,1/）

《司马相如列传》：“太史公曰：⋯⋯相如虽多虚辞

滥说，然 其 要 归 引 之 节 俭，此 与《诗》之 风 谏 何

异。”［!］（"#%0.%）《龟策列传》：“今龟使来抵网，而遭渔

者 得 之，见 梦 自 言，是 国 之 宝 也，王 何 忧

焉。”［!］（"#%-%%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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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话时期“举”的意义泛化，更多表示“上托”义的

“举”转而由“抬”来承担，而“抬”与“举”组合的双

音节动词表示“举拔”义的在《金》和《儿》中总共只

有 !" 例，占两部作品中“抬”的总量的 #$%，其余

则全为“扛，托”义。一个是“托”。该词的使用与

“举”相似：各个时期都出现，且持续增长。但与

“举”又有明显的区别：“托”的意义始终单一而稳

定。像这种不是通过意义的扩大或转化而保持从

文言到白话持续增长的情况较为少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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